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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交通运输局
对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第7358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杨宏杰委员：
收到您《关于加强管理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天价拖车费用的提案》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题工作组，对我市高速公路救援工作收费情况开展全面排查。经排查，未发现存在“天价拖车费”收取情况。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清障救援工作依据
当前，我市高速公路清障救援工作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号）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范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2〕228号）等文件规定。上述文件对高速公路清障救援的收费标准、工作范围和操作流程均作出了全面明确规定。
二、收费管理情况
（一）严格执行收费标准。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严格按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现行依据为《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范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2〕228号）。
对于故障类车辆，免费拖移至就近高速出口，仅收取被救援车辆及拖车的高速公路通行费；
对于事故车辆，按前述标准合理收取拖车费。例如，拖曳（牵引）里程10公里以内的按各车型基价收费：A类车型基价200元/10公里，超程部分按10元/公里加收，最高收费500元/次；其他车型以此类推。
（二）规范收费服务流程。清障救援服务作业前，工作人员会主动向当事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若涉及抢修、换胎、拆装、起吊、装卸、货物转运或乘客转运等延伸服务，将提前告知预估费用并与当事人签订《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协议》，严格杜绝擅自提高标准、重复收费、分解收费或强制服务等行为。
 三、监督管理措施
依据《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规定：“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省高速公路工作；省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全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联网收费等工作。”为规范高速公路清障救援工作，省交通运输厅建立了完善的检查考评机制，定期对清障救援服务开展监督检查与考核。各运营单位对辖区清障救援队伍实施现场监管，严格遵循“每诉必查、凡实必究”原则，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并处理投诉举报。具体流程如下：
接到当事人或相关人员投诉后，5个工作日内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向当事人反馈结果，并填写《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举报投诉登记表》《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举报投诉调查处理表》报运营管理中心备案；
清障救援服务满意度回访由路产外勤中队通过电话人工回访完成，同步做好录音及记录；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严格按投诉处理流程调查处置；
对媒体曝光、司乘人员信访及已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举报投诉，将成立专项调查组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并将结果上报运营管理中心。省交通运输厅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考评。
四、救援队伍能力提升
各运营单位严格按照《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规定，委托社会专业队伍开展清障救援工作，通过合同约定奖惩条款等方式，督促社会救援队伍强化以下管理：一是人员管理。全面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教育，聚焦服务意识与专业技能提升，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着力增强救援人员安全素质、责任意识与服务规范；二是从业规范。救援人员须持证上岗，作业期间统一穿着反光标志服装，规范佩戴安全帽及防护手套，全程文明服务，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合规；三是装备保障。督促救援队伍配备先进救援设备及工具，确保事故发生后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为车主提供及时可靠的救援服务。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委员对我市交通事业的长期关注与支持！
特此回复。

附件：《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范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2〕228号）

                                             



南阳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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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豫发改收费〔2012〕228号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规范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办）、交通运输局（委）：
为规范全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号）要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是指有关单位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机动车拖移至指定地点，或对故障车辆进行排障、拖曳（牵引）、吊装运输以及对车载货物进行收集、装卸（搬运）、转运等清障施救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
二、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组织实施，具体工作主要由其建立的专职救援队伍承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属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取费用。 
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要将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纳入公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高速公路沿线统一布局施救站点，根据需要配置救援车辆和设备，并以路网管理与应急处置平台为依托，按照“快速准确、合理高效、信息服务”的原则，建立健全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指挥和调度系统，提高车辆救援服务效率。
四、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本通知规定各项收费标准均为最高限价，各高速公路清障施救单位一律不得突破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停放拖移车辆的地点属于专用停车场地，对在交通事故处理期间的车辆，应减免停车收费。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见附表。
五、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将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及救援电话等服务信息通过门户网站、收费站及服务区公示牌、电子信息板向社会公示。接到车辆求助信息后，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调度指挥就近的救助车辆和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故障车辆原则上拖移就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处及服务区，也可以拖移至当事人选择的其他停放点，但不得强行拖移车辆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修。在不影响高速公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救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援机构，也不得妨碍和阻止当事人委托的救援机构进场服务。
对停靠在安全区域且能在30分钟内排除故障的故障车辆、对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但能正常行驶的车辆，不得强制清障施救。
六、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在组织实施车辆救援时，救援人员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征得其同意并签字确认（因当事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不能签字除外），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分解收费或强制服务并收取费用。
七、各级价格、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工作的监督检查，规范清障施救单位的收费行为，要认真对待有关当事人的举报投诉，及时处理和化解清障施救收费中的纠纷和矛盾，对查证落实的乱收费行为，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bookmark: _GoBack]八、普通干线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在不超过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的范围内由各省辖市核定报省备案。
九、本通知自2012年3月1日起执行。 

附件：河南省高速公路救援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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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高速公路  救援  收费  通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省纠风办、省价格监
督检查局。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2月6日印发











	河南省高速公路救援服务收费（试行）

	序号
	收费项目
	车型
	收费标准
	备注

	
	
	
	基价(元/10公里）
	拖运（元/公里）
	最高收费额（元/次）
	

	1
	事故和故障车辆拖曳（牵引）费
	A类
	200
	10
	500
	1、拖曳（牵引）里程在10公里以内的按各车型的基价收费；超过10公里以后，按拖运的实际里程和规定的拖运价格计算并收取费用；
2、每次拖曳（牵引）所收取的总费用不得超过最高收费金额；
3、故障车辆的拖曳（牵引）应尊重被拖曳（牵引）方的意见，按照就近的原则拖离高速公路最近出口或服务区；  
4、事故车辆应按公安交警部门按“就近”的原则拖至指定的停车场；
5、卧铺客车每一铺位折合1.5个座位；                         
6、拖曳（牵引）车辆空驶不得收取费用；
7、能正常行驶的车辆，不得强制拖曳（牵引）。                       

	
	
	B类
	250
	15
	700
	

	
	
	C类
	300
	18
	800
	

	
	
	D类
	400
	20
	1000
	

	2
	吊车作业费
	A类
	500元/次
	1、吊车作业：包括吊车从事故或故障现场将需吊运的车辆和货物吊运至转运车辆以及将吊运的车辆和货物从转运车辆吊运至卸载场地整个过程；
2、在一次清障施救工作中，出动吊车只能按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一次费用，不得重复收费或分解收费。被吊车辆车货总重超过1台吊车施救能力，坠崖、坠山沟车辆必须2台或2台以上吊车联合以及车主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3、≥40吨（含公安交警或交通路政管理部门认定超载车辆）视具体情况由双方面议。

	
	
	B类
	1500元/次
	

	
	
	C类
	2500元/次
	

	
	
	D类
	3000元/次
	

	3
	事故车辆停放费
	A类、B类
	10元/天
	1、收取停放费后，应对事故车辆及所属部件和车上货物等负责；
2、事故车辆停放不足一天的，按一天收费；
3、事故车辆停放时间超过一月以上的，停放费减半收取。

	
	
	C类、D类
	20元/天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  费   标   准
	备                       注

	4
	事故车辆施救费
	元/辆/次
	100-300
	1、车辆施救费指切割车体或解除断气刹、拆卸半轴等；
2、夜间作业（20时至次日6时）收费标准可上浮20%。

	
	
	
	
	

	5
	货物搬运、装卸费
	元/吨
	50-70
	1、货物搬运、装卸费：指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后原装运的货物，需使用人工将货物收集、搬运并装运到转运车辆以及将货物从转运车辆上卸载至卸载场地时所收取的费用；       
2、搬运、装卸鲜活物资及危险货物的，收费标准可以上浮30%。司机（货主）有特殊要求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3、需清障施救单位另外出动运输车辆将事故、故障车辆所装运的货物转运至卸载场地时所收取的费用，由货主（司机）与转运方视需转运货物的具体情况面议。

	6
	放空费
	元/次
	200
	清障施救单位应故障车辆司机（货主）书面要求或电话求助，出动拖曳（牵引）车辆或转运车辆到达故障现场，但由于司机（货主）原因取消拖曳（牵引）、转运作业时，可向故障车辆司机（货主）一次性收取放空费。

	备注：
       1、A类车型为2.5吨（含2.5吨）以下货车，19座（含19座）以下客车；
       2、B类车型为2.5吨-7吨（含7吨）以下货车，20-40座（含40座）以下客车；
       3、C类车型为7吨-15吨（含15吨）以下货车，40座以上客车；
       4、D类车型为15吨以上货车和集装箱车；
       5、拖曳牵引车辆通行费按实际交纳的费用向事故或故障车辆的司机（货主）收取；不交纳车辆通行费的，不得向被拖曳（牵引）的司机                          （货主）收取。    




—

1

—

Íð½»

×Ö

¡²

20

25

¡³

24

ºÅ

Ç©·¢ÈË

£ºÕÅË¨Óþ

°ìÀí½á¹û£º

A

ÄÏÑôÊÐ½»Í¨ÔËÊä¾Ö

¶ÔÊÐÕþÐ­Æß½ìÈý´Î»áÒéµÚ

73581

ºÅÌá°¸µÄ´ð¸´

×ð¾´µÄÑîºê½ÜÎ¯Ô±£º

ÊÕµ½Äú¡¶¹ØÓÚ¼ÓÇ¿¹ÜÀí¸ßËÙ¹«Â·½»Í¨ÊÂ¹ÊÖÐÌì¼ÛÍÏ³µ·ÑÓÃ

µÄÌá°¸¡·ºó£¬ÎÒ¾Ö¸ß¶ÈÖØÊÓ£¬Á¢¼´³ÉÁ¢×¨Ìâ¹¤×÷×é£¬¶ÔÎÒÊÐ¸ß

ËÙ¹«Â·¾ÈÔ®¹¤×÷ÊÕ·ÑÇé¿ö¿ªÕ¹È«ÃæÅÅ²é¡£¾­ÅÅ²é£¬Î´·¢ÏÖ´æÔÚ

¡°

Ìì¼ÛÍÏ³µ·Ñ

¡±

ÊÕÈ¡Çé¿ö¡£ÏÖ½«ÓÐ¹ØÇé¿ö»ã±¨ÈçÏÂ£º

